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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大 学 文 件
山大研字〔2017〕59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
管理暂行规定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现将《山东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管理暂行规定（修订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山 东 大 学

2017 年 8 月 28 日



2

山东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管理暂行规定
（修 订）

为促进我校与国（境）外高校、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与科研

合作，做好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留学的管理、服务工作，规范研究

生出国（境）管理，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制订本规定。

本规定适用于我校所有接受学历教育的研究生。

一、因公短期出国（境）

研究生因学习、科研工作或论文写作的需要，出国（境）进

行短期访学、合作研究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、查阅文献资料等，

时间不超过 3 个月者，应提交《山东大学因公出国、赴港澳申报

表》、外方邀请函等，经导师和培养单位同意，报研究生院及国

际事务部审批备案。此类出国（出境）不予延期。

二、单位公派出国（境）

单位公派出国（境）包括学校或学院与海外高校签署协议的

长期校际交流访学项目、学院或导师与海外高校、科研机构联合

培养研究生两类。

（一）校际交流

学术型研究生因学习、科研工作需要，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

的校际交流访学项目，时间在 3 个月以上，由研究生自愿报名，

经导师同意，学院推荐，研究生院和国际事务部共同审核确定派

出名单，国际事务部办理有关出国（境）等手续。此类出国（出

境）不予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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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学位研究生，参加 6 个月以上的单位公派出国（境）校

际交流，须在离校时办理休学手续。

（二）联合培养

学校支持学院和研究生导师与国（境）外高等学校、科研机

构联合培养研究生，外方合作单位应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或先进

的实验条件，双方应有共同或相近的研究方向和合作研究的基

础。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在外学习、研究的期限一般不超过 24 个

月。在派出之前应完成个人培养计划中所规定的必修课程学习，

并与外方签订联合培养协议。联合培养协议中应明确联合培养方

式、留学期限、境外学习或科研内容、中外双方导师职责、知识

产权归属、答辩和授予学位等对研究生的要求等事项。

（三）办理程序

研究生因校际交流、联合培养等原因，以单位公派形式赴国

（境）外学习或进行合作科研，时间在 3 个月以上者，应提交《山

东大学因公出国、赴港澳申报表》、《在校研究生申请出国（出境）

审批表》、外方邀请函以及联合培养协议等，经导师和培养单位

同意，报研究生院、国际事务部及财务部审批备案。

三、国家公派出国

教育部、国家留学基金委有关研究生公派出国留学项目，按

照国家项目要求及学校有关规定选拔、派出。

四、自费出国（境）

（一）研究生自费出国（境）留学，时间在一年以内，离校

前应办理休学手续。

（二）研究生自费出国（境）攻读学位，时间超过一年，离

校前应办理退学手续。因自费出国留学申请退学的研究生，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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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批准，从办理退学手续之日起一年内，出国签证未获准者可申

请复学。

（三）应届毕业生以及因各种原因延期毕业的研究生，学校

不受理其自费出国留学申请。

（四）研究生在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期间违反有关法规和学校

纪律，学校将取消其在校内办理自费出国留学手续的资格，并按

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五、公派出国（境）研究生学籍管理及返校报到

（一）公派出国（境）留学研究生，回校后在外学习课程的

学分认定，按照《山东大学研究生校外学习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

转换管理办法》进行。离校前未办理有关备案手续的，学校不予

承认在外学习的学分，并按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研究生出国（境）期间，学籍状态为出国状态，将不

能在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进行选课及申请论文答辩等操作。研

究生留学到期应按时回校完成全部学业，进行论文答辩。回校报

到时，研究生本人应持护照、总结、成绩单等有关材料到学院及

研究生院、财务部等学校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三）国家、学校公派出国(境) 进行中外联合培养的研究

生，在外学习、科研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。因科研工作需要，留

学研究生可变更留学期限，回国时间提前或延期超过一个月的，

应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中外双方导师同意，报所在培养单位

及研究生院批准备案；延期时间超过一个月的，还应提交延长留

学时间后的联合培养科研计划。未经批准延长在外停留时间的，

公派出国逾期不返者，学校将按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（四）研究生在外学习交流时间，视为研究生整个培养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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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部分，计入学校规定的研究生在校年限，其学制不因出国(境)

而改变。

（五）研究生公派出国留学期间视同在校学习研究生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期间不受理研究生请假出国探亲、旅游、移民和劳务

输出等。

（二）研究生在出国（境）前办理护照、签证等的有关费用

自理。

（三）研究生在外学习期间，应遵守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、

法规，遵守留学院校的规章制度，尊重当地风俗习惯。如有违法

行为，学生个人承担相应责任，返校后学校将根据有关规定给予

相应处理。

（四）按照卫生部、财政部“关于颁发《公费医疗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”（卫计字[89]138 号文件），研究生在国（境）外期间医

药费自理。

（五）本校教职工在职攻读研究生，申请出国进行科研合作、

参加学术会议以及联合培养的，按我校教职工有关出国（出境）

的规定办理，并参照本规定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
人事关系不在山东大学的研究生，期间经工作单位批准出

国，应在山东大学办理出国备案手续后，回所在单位办理出国手

续。

七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

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28 日印发


